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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担保是借贷市场运行的基础。中国传统的信用担保制

度历经两千余年，曾在农村借贷中起着重要作用，留下

了丰富的历史智慧。传统信用担保制度变迁的经验教训、制度

特色，可以为当今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传统信用担保制度的变迁轨迹

“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是现代信用担保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历史上，这些担保方式很早就出

现了。

在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保证”担保是从保证人制度衍

化而来的。先秦时期的契约中，“中人”已较为常见，但此

时的“中人”还只是“中介人”，较少负有“保证”之责。后

来，“中人”的“保证”职能逐渐强化。到了汉代，民事契约

中出现了“任人”“任者”，他们就是担保人，当债务人不能

履行其义务时，要代为履约。魏晋南北朝时，担保人一般称作

“任”。隋唐五代时期，担保人称作“口承人”。明清时期，

传统的信用保证制度已相当完备。从民国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

初期，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信用担保制度。

在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抵押”“质押”担保表现为物

的担保方式。从文献资料看，至迟不晚于南朝时期，抵押制度

就已经产生了。“抵押”担保在历史上有不同的称谓，如“指

产”“指当”“按指”“抬押”等。“质押”担保出现于隋唐

五代时期，历代则有不同的名称，如“收质”“质典”“抵

当”“质当”等。除以物作质外，历史上还一直存在着债务人

以人身作质的“人质”制度。

此外，抽象地说，在比较封闭的传统社会，农户可以用自

己的“社会资本”做担保，获得信用借款。这种“社会资本”

就是家庭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之所以有价

值，是因为社会网络对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极其重要，若因失信

而损害甚至毁掉社会网络，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将举步维艰。

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传统信用

担保制度发生了巨变。

从“物的担保”制度看，在农业集体化进程中，土地、牲

畜等私有财产逐步公有化，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抵押、质押信

用担保方式失去了存在的物质条件，在农村借贷交易中基本消

信 失了。

从“人的担保”制度看，土地改革消灭了拥有政治、经

济、社会等权力的乡绅阶层。作为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保证人

的主体，乡绅阶层的消亡，意味着人的信用担保制度关键组成

部分的消亡，使人的信用担保制度残缺不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已迈出新的步

伐，但仍然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农户能够抵押、质押的资产

仍然缺乏，同时，保证人群体有限，农户难以寻找保证人，乡

村社会日益开放，而征信体系落后，农户“社会资本”的抵押

价值正在贬值。

传统信用担保制度的主要特征

第一，信用担保制度建立的产权基础是土地私有制。在传

统社会，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等重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

料都是私人所有，由所有者自主支配。当借债需要担保时，他

们常将这些生产、生活资料作为抵押品或担保品，实现跨期资

金调剂与资金融通。在农户的私有财产中，价值最大的是土

地。因此，传统的以物作保的“物的担保制度”中，核心的抵

押物、担保物是产权明晰的私有土地。

第二，“人的担保制度”非常有效。“人的担保制度”建

立与运行的关键是担保人。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的担保人群体

比较稳定。“保人”一般由四类人士充任：一是政治经济地位

较高的地主、富家、商人等；二是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有人

缘、有面子、有威信的能言善辩者；三是以作保人为职业者，

通过作保赚取钱物报酬；四是一般农民。前三种中作保人居

多，农民作保人则比较少。

“人的担保制度”确定了保证人的责任与义务。一类保证

人负有完全代偿债务的责任，如清苑的“代保代还”保人、

无棣的“人钱两保”保人；一类保证人不负代偿债务的责任，

如天津的“寻常保人”、和林的“普通担保人”；还有一类保

证人承担偿还部分债务的责任，如祁县的普通保人“还钱一

半”。保人承担的相应义务有：当债务人财产减少时负有告知

债权人的义务；催促债务人履约的义务；发生争讼时作为证人

的义务及作证的义务；相应的连带偿还债务的责任等等。一般

情况下，保人作保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

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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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担保”在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当需

要提供信用担保时，人们一般倾向于优先选择由保人做担保。

第三，在比较封闭的乡村熟人社会中，信用担保制度形成

了一套自我实施的“自发机制”。传统乡村是一个比较封闭的

社会，乡村借贷当事人之间进行的是重复博弈，他自己或子孙

还将与村民进行无数次的重复博弈，借款人有追求长远利益的

动机，不会不还借款而损害自己的名声。乡村社会信息对称，

不守信用的人很快会被全村人知道，一旦声誉受损，村民与之

断绝交往，被村民孤立的家庭将生活艰难。因此，传统乡村极

少有人欠账不还。基于信息比较对称，乡村社会建立了维护借

贷关系的自我实施的信誉机制。这种机制也使得信用担保制度

能够自发运行。

第四，信用担保制度由国家法律与风俗习惯有机构建，国

家法律建立的是正式制度，风俗习惯建立的是非正式制度。历

代王朝的担保法律不完善，导致传统信用担保的正式制度发展

不足。中国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主要依靠风俗习惯来维持运行，

非正式制度作用更大。

传统信用担保制度的现代启示

第一，信用担保制度必须建立在明晰的产权之上，且担

保者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不论是“物的担保”还是

“人的担保”，能够起到抵押、担保作用的必须是担保者能

够自主支配的物品。在传统社会，土地、房屋等不动产都是

私人所有，由所有者自由支配，产权明确，所以能够用作抵

押物、担保品。

目前，在土地为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下，尽管农户拥有土

地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利，承包的

土地具备了充当抵押物、担保物的条件，但

仍然被《宪法》《担保法》《物权法》《农

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规定所限制。2015年

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

《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已提出

稳妥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

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农村信用担保制度有

望以此政策为依据得以进一步推进。

第二，在传统社会，“人的担保”成

本较低，且相对便捷，所以农户会优先选

择“保人”作担保。当今社会，农户在需

要提供信用担保时，也倾向于优先寻找担

保人。传统社会，农村存在一个比较稳定

的担保人群体，而当今农村却缺乏可以为

农户提供担保的保证人。只有担保人群体

稳定且保持常态，“人的担保”制度才具

备运行的基础。所以，在农村发展“人的担保”制度，需要

健全担保人机制。

农村存在着重建信用担保人群体的条件。比如，拥有地方

政治、经济权力的乡村干部能够胜任信用担保人角色；乡村企

业家、商人等富裕群体也有财力为农户提供信用担保；一些精

明的人士为获取担保报酬，也乐意从事职业信用担保；一些涉

农信用担保机构，如果政府能够提供补贴，使其收益覆盖成

本，也可以为农户提供信用担保。

第三，传统信用担保制度能够在比较封闭的乡村社会有效

运作，是因为担保者与被担保者之间彼此了解，信息比较对

称，且重复博弈。当今农村已经是开放社会，村民之间越来越

缺乏沟通。为使农村信用担保制度有效运作，需要建立适应现

代社会的信息机制。当社会信用体系高效运作时，失信者失信

成本极高，人们便会珍视自己的信誉。当诚信成为农户借债的

第一要件时，农户的“社会资本”才能体现出价值，农户也才

能以自己的“社会资本”作抵押，取得信用借款。

第四，传统信用担保制度主要由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构

建，风俗习惯是维持非正式制度有效运作的强劲力量。现代信

用担保制度脱胎于传统信用担保制度，文化基因是其中不变的

载体。建设农村信用担保制度，必须重视风俗习惯，并应将其

融入信用担保文化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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